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284號

原      告  郭宥均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劉子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歸屬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7年8月13日原告與被告簽訂汽車讓渡書，由原告將

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廠牌為中華、型式為OL24H5A

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讓渡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

當鋪，約定讓渡價格為新臺幣（下同）8萬元，並於當日交

付系爭車輛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另約定於交付系爭

車輛後所衍生紅單、稅金、系爭車輛所有肇事責任及利用系

爭車輛進行非法行為產生民刑事責任時，均由訴外人田薇薇

即國豐當鋪負責。嗣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將系爭車輛所

有權於107年9月2日讓渡予被告，被告劉子豪應就系爭車輛1

11年至112年間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及汽燃費逾期繳納罰緩共

計12,360元負擔繳納之義務。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確認之

訴，並聲明：確認系爭車輛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

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

三、被告則以：系爭車輛已過戶予第三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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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

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查，系爭車輛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

年度士簡字第1381號民事判決：「確認原告就車牌號碼：○

○○－○○○○號、廠牌：中華、型式：ＯＬ二四Ｈ五Ａ之

車輛所有權自民國一○七年八月十三日起即不存在。」，此

有該民事判決附卷可稽，足徵原告就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應自

107年8月13日起即不存在，自斯時其就系爭車輛所生之一切

費用自無繳納義務，是原告起訴確認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

間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

等節，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法未

合。

五、至原告主張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

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非為原告等情，原告自應持上開

確定判決至公路主管機關聲明異議，非本件民事訴訟所能審

理，附此敘明。

六、從而，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訟，請求確認被告確認系爭車輛

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

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

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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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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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284號
原      告  郭宥均  


被      告  劉子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歸屬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7年8月13日原告與被告簽訂汽車讓渡書，由原告將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廠牌為中華、型式為OL24H5A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讓渡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約定讓渡價格為新臺幣（下同）8萬元，並於當日交付系爭車輛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另約定於交付系爭車輛後所衍生紅單、稅金、系爭車輛所有肇事責任及利用系爭車輛進行非法行為產生民刑事責任時，均由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負責。嗣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將系爭車輛所有權於107年9月2日讓渡予被告，被告劉子豪應就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及汽燃費逾期繳納罰緩共計12,360元負擔繳納之義務。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並聲明：確認系爭車輛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
三、被告則以：系爭車輛已過戶予第三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查，系爭車輛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士簡字第1381號民事判決：「確認原告就車牌號碼：○○○－○○○○號、廠牌：中華、型式：ＯＬ二四Ｈ五Ａ之車輛所有權自民國一○七年八月十三日起即不存在。」，此有該民事判決附卷可稽，足徵原告就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應自107年8月13日起即不存在，自斯時其就系爭車輛所生之一切費用自無繳納義務，是原告起訴確認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等節，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法未合。
五、至原告主張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非為原告等情，原告自應持上開確定判決至公路主管機關聲明異議，非本件民事訴訟所能審理，附此敘明。
六、從而，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訟，請求確認被告確認系爭車輛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284號
原      告  郭宥均  

被      告  劉子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歸屬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
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7年8月13日原告與被告簽訂汽車讓渡書，由原告將
    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廠牌為中華、型式為OL24H5A
    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讓渡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
    當鋪，約定讓渡價格為新臺幣（下同）8萬元，並於當日交
    付系爭車輛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另約定於交付系爭
    車輛後所衍生紅單、稅金、系爭車輛所有肇事責任及利用系
    爭車輛進行非法行為產生民刑事責任時，均由訴外人田薇薇
    即國豐當鋪負責。嗣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將系爭車輛所
    有權於107年9月2日讓渡予被告，被告劉子豪應就系爭車輛1
    11年至112年間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及汽燃費逾期繳納罰緩共
    計12,360元負擔繳納之義務。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確認之
    訴，並聲明：確認系爭車輛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
    ,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
三、被告則以：系爭車輛已過戶予第三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
    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
    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
    又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
    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
    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
    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查，系爭車輛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
    年度士簡字第1381號民事判決：「確認原告就車牌號碼：○○
    ○－○○○○號、廠牌：中華、型式：ＯＬ二四Ｈ五Ａ之車輛所有權自
    民國一○七年八月十三日起即不存在。」，此有該民事判決
    附卷可稽，足徵原告就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應自107年8月13日
    起即不存在，自斯時其就系爭車輛所生之一切費用自無繳納
    義務，是原告起訴確認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汽車燃料使
    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等節，無確認
    利益存在，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法未合。
五、至原告主張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
    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非為原告等情，原告自應持上開
    確定判決至公路主管機關聲明異議，非本件民事訴訟所能審
    理，附此敘明。
六、從而，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訟，請求確認被告確認系爭車輛
    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
    、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
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
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板簡字第3284號
原      告  郭宥均  

被      告  劉子豪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債權歸屬事件，於民國114年2月12日言詞辯論終結，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本件原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查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應准被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合先敘明。　　
二、原告起訴主張：
　　原告於107年8月13日原告與被告簽訂汽車讓渡書，由原告將所有之車牌號碼000-0000號、廠牌為中華、型式為OL24H5A之自用小客車（下稱系爭車輛）讓渡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約定讓渡價格為新臺幣（下同）8萬元，並於當日交付系爭車輛予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另約定於交付系爭車輛後所衍生紅單、稅金、系爭車輛所有肇事責任及利用系爭車輛進行非法行為產生民刑事責任時，均由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負責。嗣訴外人田薇薇即國豐當鋪將系爭車輛所有權於107年9月2日讓渡予被告，被告劉子豪應就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及汽燃費逾期繳納罰緩共計12,360元負擔繳納之義務。為此，爰依法提起本件確認之訴，並聲明：確認系爭車輛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
三、被告則以：系爭車輛已過戶予第三人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按確認法律關係之訴，非原告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不得提起之，民事訴訟法第247條第1項前段定有明文。又所謂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因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致原告在私法上之地位有受侵害之危險，而此項危險得以對於被告之確認判決除去之者而言，若縱經法院判決確認，亦不能除去其不安之狀態者，即難認有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查，系爭車輛業經臺灣士林地方法院以109年度士簡字第1381號民事判決：「確認原告就車牌號碼：○○○－○○○○號、廠牌：中華、型式：ＯＬ二四Ｈ五Ａ之車輛所有權自民國一○七年八月十三日起即不存在。」，此有該民事判決附卷可稽，足徵原告就系爭車輛之所有權應自107年8月13日起即不存在，自斯時其就系爭車輛所生之一切費用自無繳納義務，是原告起訴確認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等節，無確認利益存在，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訴，於法未合。
五、至原告主張系爭車輛111年至112年間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非為原告等情，原告自應持上開確定判決至公路主管機關聲明異議，非本件民事訴訟所能審理，附此敘明。
六、從而，原告提起本件確認之訟，請求確認被告確認系爭車輛之汽車燃料使用費（含罰緩）12,360元之繳納義務人為被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據上論結：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第2項、第385條第1項前段、第78條，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板橋簡易庭
　　　　　　　　　　　法　官  呂安樂
以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並表明上訴理由，如於本判決宣示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須附繕本）。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魏賜琪



